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梅环丰责〔2025〕9号

丰顺县鑫诚喷涂厂：
经营者：陈福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423MA55QQM621
地址：丰顺县汤坑镇经济开发区工业园二区2—2块之二
2025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丰顺县汤坑镇经济开发区工业园二区2—2块之二的丰顺县鑫诚喷涂厂进行检查，发现你厂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不佳，排放口处水体浑浊且有较多淤泥，斜管沉淀池沉泥效果不佳，斜管沉淀池后的厌氧池、好氧池、清水池均较为浑浊且有浮泥存在。执法人员现场要求你厂对上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2025年3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到你厂现场检查，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中，相关电控开关处于开启状态，pH调节池、絮凝池等有加药处理，好氧池配套的风机开启中但池内无曝氧，现场排放口有少量处理后的废水排放，排放口处水体仍较为浑浊，斜管池、厌氧池大量污泥上浮，清水池较为浑浊。经调查，你厂26日晚已请专门从事污水处理的人员到厂排查问题，发现pH调节池的pH探头灵敏度不佳导致影响废水处理，但截止我局执法人员28日检查时pH探头问题尚未整改完成。你厂在3月26日至28日期间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异常的情况下仍在生产并排放废水，涉嫌不正常运行废水处理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3月26日、2025年3月28日、2025年4月2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共三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情况；
2、2025年3月26日、2025年3月28日对经营者进行调查询问，2025年3月28日对厂长兼环保设施运行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共三份《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该厂的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3、2025年3月26日现场照片证据2份、2025年3月28日现场照片证据2份，证明该厂现场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4、营业执照、《关于丰顺县鑫诚喷涂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丰环审[2021]02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经营者、厂长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该厂的主体资格和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三）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的规定。现责令你厂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执行如下行政命令:
1、 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并对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整改，确保设施能正常运行。
2、 整改完成后对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生产废水水质情况进行监测，确保各项污染因子均达标后方可排放。有关监测结果、整改情况报告于2025年4月24日前报送我局备案。
我局将对你厂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厂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厂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决定的执行。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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